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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事務管理局的最終決定 

 

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被指以短訊推銷其流動服務時 

作出具誤導性或欺騙性的陳述  

 

有關持牌商： 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中國移動香港」） 

 

事件： 中國移動香港被指發出短訊推銷其流動服務時所作

的陳述具誤導性或欺騙性 

 

相關法例：  《電訊條例》（第 106 章）（「該條例」）第 7M 條

 

決定： 違反該條例第 7M 條 

 

懲處： 罰款 

 

個案編號：  7M/2/39-12 

 

 

投訴事項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通訊辦」）在二零一二年八月三日

收到一名中國移動香港流動服務客戶的投訴，指稱中國移動香港發出短訊

推銷其流動服務時，作出具誤導性或欺騙性的陳述。投訴人指稱，他於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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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收到中國移動香港以獨立的短訊（「該短訊」）宣

傳該公司一項特別的流動服務計劃（「該計劃」）（見附件A），內容如

下— 

 

「本地任用數據及WiFi激抵優惠：送2個月月費，平均每月$57，

優惠至31/8，電29458888按1#42#申請！查詢/取消62264926」 

 

2. 然而，當投訴人在二零一二年八月一日致電中國移動香港熱線

訂用該計劃時，他被告知必須同時以每月8元購買接駁鈴聲服務才可以享

用該計劃的優惠。投訴人認為該短訊的陳述具誤導性或欺騙性，因為當中

並沒有提及有關的規定。 

 

 

初步查訊 

 

3. 通訊辦在收到投訴後，從中國移動香港熱線、中國移動香港

Facebook（見附件B）和中國移動香港零售店舖（見附件C）搜集了該計

劃的資料。通訊辦注意到，該計劃供公眾選用，而客戶須（a）以每月68

元簽訂十二個月流動服務合約；以及（b）以每月8元訂用接駁鈴聲服務。

在十二個月合約期內，訂戶可免費享用兩個月流動服務。該短訊所述的每

月57元平均月費（即68元  x 10個月/12個月  = 57元）只適用於流動服務，

當中並沒有提及須訂用接駁鈴聲服務的強制性規定。如把訂用接駁鈴聲服

務的收費也計算在內，參加該計劃的實際平均月費應該是65元（即57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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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元  = 65元），而不是該短訊所述的57元。根據所得的資料，通訊辦認為

該短訊的內容似乎與事實不符。 

 

4. 中國移動香港獲邀就投訴人的指稱作出評論。中國移動香港在

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一日的信件中，確認上文第一段所述該短訊的內容，並

指出⎯ 

 

(a) 沒有足夠空間在該短訊內展示須訂用接駁鈴聲服務的規定，因

此只能於該短訊列出該計劃的要項，例如平均月費57元。儘管

如此，收到該短訊的人士均獲邀致電中國移動香港熱線，以獲

取該計劃的其他詳情； 

 

(b)  作為目標受眾的中國移動香港的客戶應很了解該計劃的詳情。

中國移動香港自二零一零年四月起已不時推出類似的推廣計

劃，早前的宣傳短訊已指出須要訂用接駁鈴聲服務的規定。中

國移動香港認為，該短訊的目標受眾是一批中國移動香港的訂

戶（而不是公眾），他們早已接觸到該公司先前的推廣計劃，

理應很了解類似優惠的所有相關條款。中國移動香港進一步指

出，該公司自二零一二年七月十日起已向[ ]客戶發出該短訊，

截至二零一二年八月底，約有[ ]客戶訂用該計劃。基於通訊

辦只就此收到一宗第7M條的投訴，中國移動香港認為，根據

《〈電訊條例〉第7M條內關於具誤導性或欺騙性的行為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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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1（《第7M條指引》）內所指的合理的人不會被該短訊的

內容誤導或欺騙；   

 

(c) 中國移動香港熱線及其他途徑（例如Facebook、網站、單張和

服務協議）均有提供該計劃的詳情，包括每月8元的接駁鈴聲

服務費； 

  

(d) 投訴人向通訊辦提出這宗投訴，或有其他意圖；以及  

 

(e) 中國移動香港作為一家審慎和守法的公司，沒有理由隱瞞每月

8元的接駁鈴聲服務費。  

 

 

調查 

 

5. 經考慮投訴人的指控、中國移動香港的評論和所得的資料，通

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認為，投訴事項屬於《電訊條例》第 7M 條

的涵蓋範圍，通訊局有合理理由懷疑中國移動香港可能違反第 7M 條。第

7M 條訂明： 

 

                                                           

1    《第 7M 條指引》載於： 
http://tel_archives.ofca.gov.hk/zh/report-paper-guide/guidance-notes/gn_200305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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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牌人在提供或獲取電訊網絡、電訊系統、電訊裝置、顧客

設備或服務時（包括（但不限於）促銷、推廣或宣傳該等網絡、

系統、裝置、顧客設備或服務），不得作出局長認為屬具誤導

性或欺騙性的行為。」 

 

6. 通訊辦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七日對這宗投訴展開調查，要求中

國移動香港提供關於該投訴的其他資料，以及就希望通訊局在裁決時考慮

的事項作出申述。 

 

中國移動香港的申述  

 

7. 中國移動香港在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一日、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

五日和二零一三年四月八日的回覆中指出，其熱線職員會告知所有查詢該

短訊的來電者，該計劃只提供給以月費 68 元與中國移動香港簽訂十二個

月數據計劃和以每月 8 元訂用接駁鈴聲服務的客戶。如客戶拒絕訂用接駁

鈴聲服務，中國移動香港不會提供該計劃的服務。 

 

8. 中國移動香港重申，該短訊的對象是其現有客戶，他們會不時

收到該公司的宣傳資料，並會通過不同的途徑，得悉該計劃的基本使用條

款，包括每月須就接駁鈴聲服務繳交 8 元的強制性規定。 

 

9. 中國移動香港進一步指出，該短訊屬資訊性質，讓現有客戶得

悉最新優惠的要點，但這並不等同落實買賣；買賣須待中國移動香港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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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全部使用條款通知客戶，並由客戶明確表示同意後才會落實。中國移動

香港重申，不應把該短訊視為一項獨立的宣傳工具，即使他沒有包含詳細

及完整的條款，這並不構成有任何遺漏或具誤導性的銷售，理由如下：  

 

(a) 該短訊並沒有足夠空間顯示訂用接駁鈴聲服務的規定  

 

中國移動香港重申，每條短訊的空間是有限的，不能列載所有

細節。中國移動香港會不時因應不同的目的向其客戶發出短訊。

一些內容在較早前的短訊或宣傳資料中出現而不在其後的短

訊或宣傳資料內重複並非罕見。為了有限的空間得以善用，該

短訊的對象應得悉最新優惠的要點而不應被重覆的接駁鈴聲

服務資料打擾。  

 

(b) 目標受眾已充分了解該計劃的詳情  

    

對於曾收到該短訊的[ ]目標受眾或收訊人，中國移動香港解

釋，這些收訊人為現有客戶並在當時並沒有登記選用任何數據

計劃。中國移動香港重申，這些收訊人應已循以下途徑得悉有

關8元訂用費的強制性規定：  

 

(i) 在二零一零年五月至二零一二年十月期間放置於中國移

動香港店舖的宣傳單張（見附件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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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二零一零年九月至二零一一年八月期間刊載於中國移

動香港網站的網頁訊息（見附件E）； 

 

(iii) 在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零一二年四月、二零一二年六

月和二零一二年八月夾附於紙張帳單的宣傳單張（見附

件F）；   

 

(iv) 在二零一一年九月印於帳單信封上的宣傳訊息（見附件

G）；  或 

 

(v) 在二零一二年一月印於紙張帳單上的宣傳訊息或文本

（見附件H）。 

 

因此，中國移動香港認為，其目標受眾不大可能會被誤導或欺

騙，相信訂用該計劃時無須繳付接駁鈴聲服務費。 

 

中國移動香港引述早前兩宗涉及第7M條的個案（個案編號

T84/092和個案編號T103/093），有關個案裁定沒有說明合約

期和預繳費用的規定並不具誤導性或欺騙性，因為那些要求已  

 

                                                           

2   有關個案的決定載於：http://tel_archives.ofca.gov.hk/zh/ca_bd/case_closed/T84_09.pdf。 
3     有關個案的決定載於：http://tel_archives.ofca.gov.hk/zh/ca_bd/case_closed/T103_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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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為一般訂戶所得悉4。中國移動香港認為，上述原則應適用

於本個案，因為該短訊的收訊人已從不同的途徑得悉訂用接駁

鈴聲服務的強制性規定。因此，該短訊沒有提及有關接駁鈴聲

服務的強制性規定並不具誤導性或欺騙性。  

 

(c) 「合理的人」測試 

    

當考慮「合理的人」會否受持牌人的相關行為誤導或欺騙，中

國移動香港認為通訊局應考慮下列各項：  

 

(i) 中國移動香港有關行為的所有情況5（重點為本文所加），

包括： 

 

 該短訊是向中國移動香港現有客戶發送的，所有關於

數據計劃的資料均已經多次提及有關8元訂用費的強

制性規定； 

 

 客戶不可經該短訊而完成訂用該計劃的手續。他們必

須經中國移動香港熱線或零售店舖訂用該計劃，其間

                                                           

4  有關中國移動香港引述早前兩宗第 7M 條的個案中，前電訊管理局局長（「電訊局長」）認為，客

戶一般都了解當時市場的做法，如他們接受流動網絡營辦商提供的手機價格優惠，便須預繳費用和

／或簽訂定期合約。因此，相關廣告內沒有提及合約期及預繳規定不大可能會誤導或欺騙客戶，使

他們相信或假設有關優惠不受該等規定約束。 
5     《第 7M 條指引》第 2.10 段訂明「通訊局須就持牌人是否正作出，或已作出具誤導性或欺騙性的行

為作出結論。通訊局在作出結論前會評估該行為的所有情況。」。 



 

- 9 - 

 

熱線或銷售職員會依公司規定，向客戶提供全部條款，

包括8元訂用費的強制性規定。因此，除非客戶同意訂

用該接駁鈴聲服務，否則中國移動香港不會與他們訂

立任何合約；以及 

 

 應考慮目標受眾的性質和特點。 

 

(ii) 目標受眾一般對所宣傳的服務的理解或了解能力水平6。

本個案的目標受眾是中國移動香港的現有客戶，他們已

不時收到由中國移動香港發出的相關宣傳資料，熟悉中

國移動香港所提供的優惠，包括8元訂用費的強制性規定。

對目標受眾而言，要理解該規定並非是什麼複雜的事

情； 

 

(iii) 目標受眾可被假設對接駁鈴聲服務收費已有認識，因為

此等收費乃業界採用多時，對客戶來說既不複雜也不新

穎7；  

 

(iv) 電訊（競爭條文）上訴委員會（「上訴委員會」）於上

                                                           

6   《第 7M 條指引》第 2.11 段訂明「『合理的人』指該行為的目標受眾中的一般人士，即該行為所針

對的人士……預期受眾的理解能力水平，及持牌人所需的謹慎程度，將視乎受眾而有所不同。」。 
7 中國移動香港指《第 7M 條指引》第 2.12 段訂明「一般消費者通常會被視為對產品或服務有一定認

識……但若產品屬新上市或複雜的產品，持牌人便不能假設消費者具有該方面知識。消費者極可能

需要有關該產品或服務更多或更詳盡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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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個案第23號8，以及通訊局早前的第7M條個案（個案

編號7M/2/2-129）中界定可構成「合理的人」的「目標

受眾範圍」的做法，並不適用於本個案，因為本個案中

的目標受眾是中國移動香港的某羣組的現有客戶而非公

眾人士，這群現有客戶可以透過不同的途徑或方法，了

解到該數據服務計劃的條款；以及  

 

(v) 如採用上文第9(c)(iv)段的做法，通訊局在評核持牌人是

否作出具誤導性或欺騙性的行為時應考慮採用兩個步驟

的做法10，即首先需要辨識公眾中的相關羣組，然後考慮

當中所從屬的人士。  

 

(d) 實際誤導比率與訂用服務比率 

 

鑑於只收到一宗投訴，中國移動香港認為在裁定中國移動香港

的合理客戶會否被該短訊誤導時，應考慮「實際誤導比率」11。  

                                                           

8 電訊（競爭條文）上訴委員會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在上訴個案第 23 號香港寬頻有限公司 訴 
電訴管理局的決定載於：http://www.cedb.gov.hk/ctb/eng/telecom/doc/Case23-Judgement.pdf。 

9 有關個案的決定載於：

http://www.coms-auth.hk/filemanager/common/policies_regulations/ca_decisions/HKBN_FinalDecision_
20121106_c.pdf。 

10 上訴委員會於上訴個案第 23 號引述 Taco Company of Australia Inc. 訴 Taco Bell Pty Ltd 的個案，當

中使用了分兩步驟的做法。「首先，有需要辨識公眾（可能是所有公眾人士）的相關羣組，以他們

為對象測試有關行為是否或有可能具誤導性或欺騙性……第二，當確立了公眾的相關羣組，便以當

中所有人為對象考慮有關事宜……」。 
11  《第 7M 條指引》第 2.15 段指出，在考慮「合理的人」會否被誤導時，是否有人確實被誤導或欺騙

是「極具說服力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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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移動香港進一步指出，有超過[ ]客戶訂用該計劃，訂用

服務比率令人鼓舞，其中約[ ]客戶曾接收了該短訊。這足以

顯示有關8元訂用費的強制性規定的條款是普遍獲得客戶接受

而不會影響客戶的購買決定。因此，中國移動香港認為，該短

訊沒有提及該強制性的規定並非具誤導性或欺騙性。  

 

(e) 首次接觸欺騙 

 

中國移動香港指出，目標受眾並非經該短訊首次接觸該計劃。

中國移動香港重申，自二零一零年起，目標受眾已接觸過該計

劃的詳情及資料。該短訊僅為客戶提供一個方便的途徑，讓他

們多了解該計劃的內容，他們必須致電中國移動香港熱線或聯

絡零售店員工才可訂用該計劃。 

 

中國移動香港把本個案的事實與較早前應用「首次接觸欺騙」

的原則的三宗第7M條個案12區分出來，有關的原則13於上訴個

案第26號為上訴委員會所採納。 

 

 

                                                           

12   請參閱註腳 15 和第 10(e)(ii)段。 
13   「 首 次 接 觸 欺 騙 」 的 原 則 由 上 訴 委 員 會 於 上 訴 個 案 第 26 號 發 表 ， 該 個 案 載 於

http://www.cedb.gov.hk/ctb/eng/telecom/doc/Decision_Case_26.pdf。有關原則於第 10(e)(ii)段再作闡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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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投訴人的意圖 

 

中國移動香港重申，投訴人的投訴是否帶有惡意或別有用心是

通訊局應考慮的相關因素。 

 

(g) 中國移動香港無理由隱藏8元接駁鈴聲服務費用  

 

中國移動香港重申沒有理由隱藏該8元訂用費的強制性規定。 

 

 

通訊辦的評核 

 

10. 經考慮所得的資料及中國移動香港所作的評論和申述後，通訊

辦的評核如下—  

 

(a) 該短訊並沒有足夠空間顯示訂用接駁鈴聲服務的規定  

 

通訊辦同意由於空間限制，短訊不能把推廣計劃的每一項細節

盡錄其中。然而如上文第 4(b)段所述，中國移動香港可以及確

曾於早前發出的短訊中列出須訂用 8 元接駁鈴聲服務的強制

性規定。通訊辦認為，中國移動香港的辯稱是言不由衷，且自

相矛盾，無法支持其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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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目標受眾已了解該計劃的詳情 

 

(i) 通訊辦注意到，該短訊並無提及先前的短訊，或先前的

有關類似服務計劃的印刷廣告資料。因此，中國移動香

港並無理由假設收到該短訊的客戶能即時把該短訊與過

去的宣傳訊息聯繫起來，記起在基本流動服務月費之外，

還有8元訂用費的強制性規定，尤其是附件D的宣傳單張

所述每項服務計劃的詳情及規定均不盡相同； 

 

(ii) 至於中國移動香港引述編號T84/09和T103/09的個案，通

訊辦認為，先前個案的事實及情況與本個案不同。先前

個案是關於宣傳流動服務和手機組合優惠，客戶須預繳

一筆費用和簽訂定期合約以享全部或部分的手機價回贈。

這個做法在香港的流動市場已存在多年。儘管有關廣告

沒有明言該等規定，但準客戶都會預期須預繳費用和簽

訂定期合約才可享用該項特別優惠。本個案令人存疑的

是，8元接駁鈴聲服務訂用費的強制性規定是否同樣廣泛

地為目標受眾所知悉和接受。即使假設目標受眾知悉該8

元接駁鈴聲服務訂用費的強制性規定，但值得商榷的是，

此規定在先前的短訊中曾提及但卻沒有在今次的短訊中

出現，這會給目標受眾一個錯覺，以為所宣傳的服務不

再有該項規定，因此是一筆更好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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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合理的人」測試 

 

(i) 在決定持牌人有否作出具誤導性或欺騙性的行為時，通訊

辦已根據《第7M條指引》第2.10段評估中國移動香港有

關行為的所有情況。通訊辦注意到[ ]目標受眾是該短訊

的對象，他們在當時均全部為中國移動香港的客戶而非公

眾人士。 

 

(ii) 通訊辦認為，中國移動香港向  [ ]目標受眾發出該短訊時，

並無按照《第7M條指引》第2.11段顧及「理解能力水平」

和所需注意的事項，只假定目標受眾中的「合理的人」已

充分知悉8元接駁鈴聲服務訂用費的強制性規定。雖然接

駁鈴聲服務對流動服務客戶來說，既非複雜亦非新穎事物，

但由於8元接駁鈴聲服務訂用費是一項強制性規定，通訊

辦認為中國移動香港應在該短訊向目標受眾明言此點，否

則或會導致持牌人的行為具誤導性或欺騙性。 

 

(iii) 對於中國移動香港在第9(c)(iv)段就合理的人（即目標受

眾）測試的說法，通訊辦參考上訴委員會上訴個案第23

號的判案書第32段中有關「合理的人」的界定：      

 

「……目標受眾類別具備範圍廣泛的特性。因此，當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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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第7M條指引》所界定的「合理的人」時，重要的是

了解此舉並非確定一個「合理的人」的特性來代表一個

類別，而是界定目標受眾中構成「合理的人」的範圍……」

〔重點為本文所加〕  

 

此外，上訴委員會於上訴個案第23號的判決書第30段指

出「目標受眾的範圍包括精明和容易受騙的人、聰明和

不十分聰明的人、高學歷和低學歷的人、從事各種職業，

不同年齡的男女」。 

 

由於「合理的人」測試涉及界定「目標受眾的範圍」，

通訊辦不同意 [ ]目標受眾中的合理的人必定預先得悉

中國移動香港的優惠條款，因此不大可能受該短訊所誤

導或欺騙。相反，在本個案中，一個合理的人如只閱讀

該短訊的主要訊息，會覺得該計劃的月費只需57元。 

 

至於中國移動香港在第9(c)(v)段提出的分兩步驟做法，

通訊辦已辨識該[ ]目標受眾是公眾中的相關羣組，而上

文提及的合理的人屬於該羣受眾。  

 

(d) 實際誤導比率與訂用比率 

 

(i) 通訊辦認為，中國移動香港提及的所謂誤導比率與通訊局



 

- 16 - 

 

考慮有關行為具誤導性與否無關；但若確立該公司有違反

第7M條，通訊局在決定懲罰水平時或會考慮這項資料。

事實上，《第7M條指引》第2.15段訂明「……無須證明

持牌人已確實誤導或欺騙任何人。」，以及「通訊局無須

提出有人確實被誤導或欺騙的證據；雖然，在考慮「合理

的人」會否被誤導時，這些證據通常會成為極具說服力的

因素」。故此，中國移動香港所述的「實際誤導比率」並

非通訊局的相關考慮因素。 

 

(ii) 根據中國移動香港提供的資料，通訊辦注意到該短訊自二

零一二年七月十日起曾發送予[ ]客戶，而訂用該計劃的

共有[ ]客戶，其中約[ ]客戶曾接收該短訊。中國移動

香港認為，訂用比率令人鼓舞，這足以顯示該8元訂用費

的強制性規定是獲普遍接受的條款，不會影響客戶的購買

決定。雖然該訂用比率是否令人鼓舞並非由通訊辦判斷，

但通訊辦認為難以得出跟中國移動香港一樣的結論，即8

元接駁鈴聲服務訂用費的強制性規定是獲普遍接受的條

款，並不影響客戶的購買決定。 

 

(e) 首次接觸欺騙 

 

(i) 如上文所述，通訊辦注意到，該短訊並無提及其他先前的

廣告資料，而附件D的宣傳單張所載每項服務計劃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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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規定均不盡相同。因此，應把該短訊作獨立考慮。  

 

通訊辦不同意中國移動香港的論據，即客戶並非經該短

訊首次接觸該計劃，以及該短訊僅為客戶提供一個方便

的途徑，讓他們多了解該計劃的內容。該短訊推廣中國

移動香港的服務明顯是屬於《第7M條指引》的範圍，不

論其後中國移動香港會否通過其熱線或店鋪員工與客戶

聯絡，「首次接觸欺騙」的原則適用於此短訊。  

 

(ii) 通訊辦參考上訴委員會於上訴個案第26號14的裁決，把有

關行為歸類為「首次接觸欺騙」，即誘使顧客墮入「促銷

網」，並認為該原則應適用於本個案。上訴委員會解釋，

「〔上訴人律師〕辯稱，如曾發生這種行為，服務確認驗

證程序自然會識別出來。這個論據並不足以證明被投訴的

行為在當時沒有違反第7M條的規定」。依據上訴委員會

的裁決，前電訊管理局（「電訊局」）與通訊局已在三宗

個案15中應用此原則以確立違反第7M條的規定，即通過

熱線或服務確認驗證來提供所遺漏資料這類事後行為，並

不能抵銷在首次接觸中作出具誤導性或欺騙性行為的影

響。就本個案而言，通訊辦認為，客戶雖然可以從熱線和

                                                           

14   參閱上訴個案第 26 號第 52 至 59 段所載裁決。   
15    該三宗投訴個案為 7M/2/2-12、T68/09 和 T14/10，詳情載於：

http://www.coms-auth.hk/tc/complaints/handle/telecommunications/misleading_or_deceptive_tele_compl
eted/decisions_after_inv/index_yr_2012-p_1.html 和
http://tel_archives.ofca.gov.hk/zh/c_bd/completed-cases/misleading-deceptiv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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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途徑獲得有關該計劃更詳盡或正確的資訊，但這並不

足以防止被投訴的行為（即中國移動香港在該短訊中遺漏

須繳付8元訂用費的強制性規定）違反《電訊條例》第7M

條。一個合理的人因為該短訊的失實陳述而墮入中國移動

香港的「促銷網」是絕有可能的。  

 

(iii) 通訊辦亦已考慮《第7M條指引》的相關段落。《第7M條

指引》第3.11段訂明「根據第7M條，「不明言」是一種

「行為」。若持牌人必須公開有關事實，防止消費者受誤

導，卻不明言或不予披露，則等同於具誤導性或欺騙性的

行為」。 

 

《第7M條指引》第3.12段進一步列舉例子訂明，持牌人

應「披露包括價格在內的所有重要條款及條件，尤其當

條款或條件極嚴苛，或消費者得知該條款或條件時可能

會作出不同選擇」。《第7M條指引》並沒有鉅細無遺地

把被視為「重要」的條款及條件列出，但第3.13段具體訂

明「在某些情況下，如合理的消費者期望「無需支付其

他費用」，卻獲悉若不額外購買「附加物」，則無法使

用該服務或產品，如持牌人沒有提及額外費用或條件，

有關情況將引起〔通訊局〕的密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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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辦認為，規定繳付 8 元接駁鈴聲費是額外費用或條

件，但在該短訊中並無披露。該短訊如此遺漏須訂用接駁

鈴聲服務的規定，足以誤導一個合理的人相信訂用該計劃

的費用真的只是每月 57 元16。 

 

(f) 投訴人的意圖 

 

根據《第 7M 條指引》第 2.10 段，通訊局會評核持牌人行為

的所有情況，就持牌人是否在作出或已作出具誤導性或欺騙性

的行為而得出結論。投訴人向通訊辦作出投訴的意圖，與通訊

局考慮有關行為有否違反第 7M 條無關。 

 

(g) 中國移動香港沒有理由隱暪8元的接駁鈴聲服務費 

 

至於中國移動香港是否有理由在該短訊中隱暪 8 元接駁鈴聲

服務費，與通訊局考慮有關行為有否違反第 7M 條並無關，但

若確立該公司有違反第 7M 條，這點在決定罰款水平時或會作

為考慮因素。 

 

 

                                                           

16   已參考前電訊局對過去一宗個案的裁決，該個案有關一家電訊服務供應商宣傳其流動服務的報章廣

告（個案編號：T84/09）。在該個案中，前電訊局認為，每月訂用至少 36 元增值服務組合的強制

性規定是重要條款，一名準客戶在決定是否訂用每月 398 元的 3G 服務計劃時會加以考慮。前電訊

局的結論是，該電訊服務供應商並無在廣告內提及該項強制性規定是具誤導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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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基於上述評核，通訊辦認為由於向客戶發出的短訊息遺漏闡明

每月須另繳 8 元接駁鈴聲服務費，一個合理的人可能會被中國移動香港誤

導，以至相信訂用該計劃的費用只是每月 57 元。因此，通訊辦認為該短

的陳述具誤導性或欺騙性，違反《電訊條例》第 7M 條。  

 

 

通訊局的評核及決定  

 

12. 經研究本個案的事實以及投訴人和中國移動香港提供的資料

／申述，通訊局確認通訊辦的評核，即中國移動香港在該短訊作出具誤導

性或欺騙性的陳述，違反《電訊條例》第 7M 條，應處以罰款。 

 

13. 這是中國移動香港第二次違反《電訊條例》第 7M 條被處以罰

款，該條例訂明的最高罰款為 50 萬元。在考慮本個案的適用罰款水平時，

通訊局已參考《根據《電訊條例》第 36C 條施加罰款的指引》（「《指

引》」）。根據《指引》，通訊局須考慮違規行為的嚴重程度（例如違規

行為的性質和嚴重性、違規行為對第三方造成的損害，以及違規行為的持

續時間）、有關持牌人是否有干犯類似違規行為的記錄，以及有沒有任何

加重或減輕罰款的因素。 

 

14. 在考慮這項違規行為的嚴重程度，以釐定罰款水平的起點時，

通訊局注意到，有大量中國移動香港的客戶收到該短訊。然而，據中國移

動香港所述，這些客戶會從中國移動香港的熱線或零售店鋪得悉該計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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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條款，包括 8 元訂用費的強制性規定。由此看來，該短訊的失實陳述

帶來的負面影響可能有限，這從通訊辦只收到一宗有關該宣傳訊息的投訴

得以引證。沒有證據證明，有大量客戶確實被該短訊誤導。 

 

15. 經考慮上述情況後，通訊局認為罰款額的合適起點應為 12 萬

港元。 

 

16. 在減刑因素方面，通訊局認為中國移動香港在調查期間與通訊

辦表現合作，在本個案中並沒有任何加重刑罰的因素。  

 

17. 經審慎考慮個案的情況和衡量所有因素後，通訊局的結論是，

就本個案而言，這是中國移動香港第二次違反《電訊條例》第 7M 條被處

以罰款，因應有關違反行為施加罰款 9 萬港元是相稱和合理的。 

 

 

 

通訊事務管理局 

二零一三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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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一零年五月至二零一二年十月期間放置於  
中國移動香港店舖的宣傳單張  

(單張的副本-1)

 



附件 D 

 
 

在二零一零年五月至二零一二年十月期間放置於  
中國移動香港店舖的宣傳單張  

(單張的副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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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一零年五月至二零一二年十月期間放置於  
中國移動香港店舖的宣傳單張  

(單張的副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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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一零年五月至二零一二年十月期間放置於  
中國移動香港店舖的宣傳單張  

(單張的副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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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一零年五月至二零一二年十月期間放置於  
中國移動香港店舖的宣傳單張  

(單張的副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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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一零年五月至二零一二年十月期間放置於  
中國移動香港店舖的宣傳單張  

(單張的副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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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一零年五月至二零一二年十月期間放置於  
中國移動香港店舖的宣傳單張  

(單張的副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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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一零年五月至二零一二年十月期間放置於  
中國移動香港店舖的宣傳單張  

(單張的副本-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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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一零年九月至二零一一年八月期間於  
中國移動香港網站刊載的網頁訊息  

(屏幕擷取的樣本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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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一零年九月至二零一一年八月期間於  
中國移動香港網站刊載的網頁訊息  

(屏幕擷取的樣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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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一零年九月至二零一一年八月期間於  
中國移動香港網站刊載的網頁訊息  

(屏幕擷取的樣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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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一零年九月至二零一一年八月期間於  
中國移動香港網站刊載的網頁訊息  

(屏幕擷取的樣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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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一零年九月至二零一一年八月期間於  
中國移動香港網站刊載的網頁訊息  

(屏幕擷取的樣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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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零一二年四月、二零一二年六月和  
二零一二年八月夾附於紙張帳單的宣傳單張   

(單張的樣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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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零一二年四月、二零一二年六月和  
二零一二年八月夾附於紙張帳單的宣傳單張   

(單張的樣本 -2)  
 



附件 F 

 
  

在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零一二年四月、二零一二年六月和  
二零一二年八月夾附於紙張帳單的宣傳單張   

(單張的樣本 -3)  



附件 F 

 
  

在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零一二年四月、二零一二年六月和  
二零一二年八月夾附於紙張帳單的宣傳單張   

(單張的樣本 -4) 

 



附件 F 

 
  

在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零一二年四月、二零一二年六月和  
二零一二年八月夾附於紙張帳單的宣傳單張   

(單張的樣本 -5) 



附件 G 

 
 

在二零一一年九月印於帳單信封上的宣傳訊息  
(帳單信封的樣本 ) 

 

  



附件 H 

 
  

在二零一二年一月印於紙張帳單上的宣傳訊息或文本  
(文本的樣本) 


	Final Decision (Chinese) for Publication 20130506
	附件A
	附件B
	附件C
	附件D
	附件E
	附件F
	附件G
	附件H

